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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函
地址：26051宜蘭縣宜蘭市女中路二段287

號

承辦人：林麗娟

電話：1999(縣外請撥03-9322634分機

1203)

電子信箱：samantha@mail.e-land.gov.

tw

受文者：宜蘭縣政府教育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5月2日

發文字號：衛疾字第111000958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111D004450_111D2002368.PDF、111D004450_111D2002369.pdf、

111D004450_111D2002370.pdf)

主旨：檢送「為維持社會機能正常運作，各機關（構）及事業單

位因配合疫情防治致影響必要運作之應變處置建議」，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配合辦理。

說明：

一、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1年4月

22日肺中指字第1113500135號及1113700192號函辦理。

二、檢附來函影本及附件。

正本：宜蘭縣政府民政處、宜蘭縣政府建設處、宜蘭縣政府水利資源處、宜蘭縣政府工

商旅遊處、宜蘭縣政府教育處、宜蘭縣政府農業處、宜蘭縣政府社會處、宜蘭縣

政府地政處、宜蘭縣政府秘書處、宜蘭縣政府計畫處、宜蘭縣政府人事處、宜蘭

縣政府政風處、宜蘭縣政府主計處、宜蘭縣政府勞工處、宜蘭縣政府交通處、宜

蘭縣政府消防局、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宜蘭縣政府警察

局、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本局疾病管制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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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持社會機能正常運作，各機關（構）及事業單位因配合疫情 

防治致影響必要運作之應變處置建議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11年 4月 21日訂定 

壹、 前言 

    隨社區 COVID-19疫情急速升溫，各機關（構）及事業單位等

為配合防疫措施，可能因同職場接觸者匡列致影響持續營運，甚至

影響社會機能正常運作。為兼顧防疫與維持國家安全及社會機能正

常運作，並持續朝穩健開放的防疫模式邁進，爰訂定本應變處置建

議，供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發生 COVID-19疫情時，可妥適因應

人力短缺困境依循。 

貳、 適用對象 

   本應變處置建議適用於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可為維持社會機

能正常運作之機關（構）及事業單位，需事先訂定持續營運及人力

備援計畫，並設有防疫長制度。醫療機構和長期照護機構則請參照

「因應 COVID-19 疫情醫療照護工作人力短缺之應變處置建議」辦

理。 

  



參、 因配合疫情防治致影響必要運作之應變處置建議 

一、 出現確診個案時，應先依其持續營運計畫採取自主應變措施。 

二、 各機關（構）及事業單位為配合防疫措施，於啟動人力備援計

畫後仍影響必要之運作，同時符合下列條件，可提前召回衛生

單位匡列為接觸者之工作人員： 

（一）接觸者無症狀且已完成 COVID-19疫苗追加劑接種達

14天（含）以上。 

（二）接觸者為維持運作之必要工作人力。 

（三）接觸者可配合於指定時間進行快速抗原檢驗。 

（四）接觸者可落實自主健康管理，並設有專人確實督導員工

健康監測。 

（五）機關（構）、事業單位等可提供員工足夠之快速抗原檢

驗試劑，並設有專人確實督導員工檢驗並回報檢驗結果。 

三、 符合提前返回工作條件之機關（構）、事業單位等，應向所在

地衛生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副知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檢

附相關資料（附表 1、2，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可為

「維持社會機能正常運作之機關（構）及事業單位」之函

文），經衛生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召回工作人員。 

四、 提前返回工作之接觸者應於接觸確診者後每 2日執行一次快速



抗原檢驗，至接觸最後一名確診者後 10日為止。 

五、 接觸者快速抗原檢驗陽性時，應立即通報所在地之衛生主管機

關。 

六、 如經公共衛生單位疫情調查及綜合評估，研判屬於高感染風險

之接觸者（如：接觸時間長、接觸頻率高、接觸時之環境為密

閉通風不良等條件），仍應依規定居家隔離及接續自主健康管

理。 

七、 衛生主管機關得依其疫情調查、疫情規模等狀況調整相關防疫

作為。 

 



附表 1 維持必要運作之工作人員提前返回工作申請表 (參考)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機關、機構、事業單位基本資料 

名稱  所在縣市  

基本條件 

1. 訂有持續營運及人力備援計畫 □是 □否 

2. 已依持續營運計畫啟動相關自主應變措施 □是 □否 

3. 於啟動人力備援計畫仍影響必要之運作 □是 □否 

申請提前返回工作資料 

申請提前返回工作人數:         人 (請檢附名冊) 

提前返

回工作

適用條

件 

確認接觸者均符合下列條件： 

1. 無症狀且已完成COVID-19疫苗追加劑接種達14天（含）以上 

2. 為維持運作之必要工作人力 

3. 可配合每2日進行一次快速抗原檢驗至接觸最後一名確診者滿

10日止 

4. 可落實自主健康管理 

□是 □否 

確認機關、機構、事業單位均: 

1. 設有專人確實督導員工健康監測 

2. 可提供足夠之快速抗原檢驗試劑 

3. 設有專人確實督導員工檢驗並回報檢驗結果 

□是 □否 

檢附 

申請文

件 

1. 本申請表請同時副知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2.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可為「維持社會機能正常運作之機關、機構及事業

單位」之函文或可資證明確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界定認可之文件 

3. 符合前述提前返回工作條件之工作人員疫苗紀錄、名冊(附表2) 

其他注

意事項 

1. 需經地方衛生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召回工作人員 

2. 接觸者快速抗原檢驗陽性時，應立即通報所在地之衛生主管機關 

3. 如經公共衛生單位疫情調查及綜合評估，研判屬於高感染風險之接觸者

（如：接觸時間長、接觸頻率高、接觸時之環境為密閉通風不良等條

件），仍應依規定居家隔離及接續自主健康管理 

4. 衛生主管機關得依其疫情調查、疫情規模等狀況調整相關防疫作為 

※確認以上聲明均屬實，並同意承擔因提供不實資訊而導致的相關法律責任。 
 

單位主管簽章 防疫長簽章 負責人簽章 

 

 

  



申請日期：

編號 姓名 性別 年齡 聯絡電話/手機 出生日期
接觸者身分

別(關係)
接觸日期 接觸地點

身分證號(居留

證/護照)
居住地址 國籍

是否完成COVID-

19疫苗追加劑接種

達14天

備註

1 蕭OO 男 48 0936****** 1974/12/09 2022/04/09 A123456789 台北市中正區OO路OO號 中華民國 是/否

2

3

4

5

6

7

8

9

10

註：
1.日期欄位請務必依照西元年/月/日方式輸入
2.可自行依實際人數增加表格列數

附表2  （請填寫各機關（構）、事業單位名稱）維持必要運作之工作人員提前返回工作申請名單


